

《江苏省民政厅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
 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省人民政府令第158 号）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:“制定机关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按照上位法和上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、修改、废止情况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定期清理、专项清理。”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厅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，根据法律法规制修订，结合民政工作发展需要，部分厅行政规范性文件需要废止和宣布失效。
二、主要内容
征求意见稿拟废止1件规范性文件，拟宣布失效5件规范性文件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